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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乘出车祸在 4S 店试乘发生交通事故
试驾车也没有保险，损失由谁来承担

基层治理，关键在人。三孝口街道汇聚了红色小管家、
社区小管家、兼职小管家的“红色力量”，实现为民服务
零距离。

“变黄码了怎么办？ 能不能出门做核酸？ ”夜里十一点

半，合肥学院北一区宿舍楼栋微信群里有居民急问。 廻龙桥
社区红色小管家王焰第一时间解答。 作为一名退休老党员，
今年 9 月，62 岁的王焰“履新”，“希望能发挥余热，让小区
更美好，居民更和谐。 ”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毕业生聂栩实现了从 “学院门”到
“社区门”的转变，成为三孝口街道杏花社区的一名社区小
管家。 在社区“师傅”的带领下，他迅速进入角色，参与到社
区服务中。

在职职工王政在城隍庙社区的安北小区住了三十多
年，工作之余他积极投身社区服务。 作为一名 22 年党龄的
党员，他说：“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 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遇到事情就要挺身而出。 ”

此外，街道积极对接驻地单位、企业，号召广大党员干部
亮身份、亮承诺、亮行动，做实做细“三张清单”，在文明创
建、激活电子社保卡、推广“国家反诈中心”APP 等重点工
作中攻坚克难，跑出党建引领服务群众“加速度”。

党的二十大工作报告中提出，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作为基层
党组织，近年来，合肥市三孝口街道通过党建引领，筑牢基
层治理“桥头堡”，搭起基层治理“连心桥”，让党组织服务
群众更精准、更贴心，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情怀、更有
力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坚持党建引领，激活基层治理“动力源”
“请问社区网格员张燕在吗？ 我做了一份蛋糕， 想要送给

她。 ”10月 31日，家住合肥市六安路 37号的居民夏女士送来
自己亲手制作的漫画蛋糕，感谢三孝口街道城隍庙社区网格员
张燕在疫情防控
期间的辛苦付出。

作为城隍庙
社区第六网格网
格员，张燕负责六
安路片区及安北
小区的 422 户居
民。为了更好地解
决居民群众反映
的各类大事小情，
张燕充分利用楼
栋微信群，主动发
布疫情最新消息，
及时回复居民的
疑问，安抚居民的情绪。 她电话 24小时保持畅通，再晚再累也
要看下楼栋微信群，生怕错过了群众的信息。“只有把居民的
问题都解决了，我才能安心休息。 ”张燕笑着说道。

“小腿不停、为国为民”，看着蛋糕上写着的这八个大
字，还有“大蓝”“大白”们并肩携手的卡通图片，张燕感慨
地说道，“还有 4个月我就要退休了， 但我仍然要站好最后
一班岗，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

党建引领是核心，基层组织是堡垒，党员队伍是关键，
为民服务是根本。 近年来，三孝口街道强化上下贯通的工作
机制，建立“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片区）党组
织—楼栋党小组”的四级组织架构，依托网格建立小区微信
群，把基层治理的触角下沉到楼栋、延伸到居户，把基层治
理“最后一米”打造成为“最优一米”。

合肥市三孝口街道：
架好“治理支点”撬动人民幸福

坚持服务下沉，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

群众满意度是检验基层治理工作的“晴雨表”。
“谢谢你们！ 我现在到卫生间都不用拄拐杖了。 ”家住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宿舍 7 栋 104 室的老人金衡对社区免
费安装的防滑扶手赞不绝口。 今年春节期间，独居的金衡在
家摔倒， 幸好社区工作者何为娣及时赶到并将她送往医院
治疗。 防滑扶手的安装，降低了老人意外摔跤的风险。

据调查，跌倒是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
原因，“我国 65 岁以上老人中，平均每 10 人就有 3~4 人发
生过跌倒。 ”居家生活，浴室、厕所、过道等是老人跌倒最常
见的地方。

三孝口位于合肥老城区，老年人口众多。 2020 年，三孝
口街道大夫第社区利用辖区爱心单位捐资 80 多万，创新实
施“孝资金”品牌项目。 “孝资金”设立“健康驿站”“乐龄
安居”“邻里计划”“第一时间”四类微项目。防滑扶手计划
就是“乐龄安居”中适老化改造的一项暖心行动。 截至目
前，社区免费为 60多名老人家中安装了防滑扶手。

给爱一把“黄扶手”，就是给老人抓得住的爱。 小小的一
个扶手，是三孝口街道党建引领，做好民生答卷的生动实践。

当下，基层党建工作的扎实开展，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的有效解决， 形成了街道社区和辖区群众的 “双向奔
赴”。 下一步，三孝口街道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结合辖区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扎实推进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工作，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贡献力量。 汪茜茜 郑茹 文 /摄

坚持群众满意，树牢基层治理“风向标”

试乘新车被撞伤残
“90 后”的男子谢某打算购置一台新车，并且预约了试

乘，想体验下新车的舒适度。
2021 年 6 月 13 日 16 时许，4S 店员工刘某驾驶车辆在

合肥市包公大道与祥和路路口向东 100 米行驶时， 因操作
不当，碰撞到路边一公司围墙，致使试乘车辆、围墙损坏，车
上乘车人员谢某受伤。

经肥东县交警大队认定，刘某负全部责任，谢某无责任。
经过司法鉴定， 谢某因交通事故致右肱骨远端骨折，经

过治疗遗有右肘关节功能丧失达 25%以上，未达到 50%，构
成十级伤残。

据了解，涉事车辆是新车，还未投保。 事发后，双方就赔
偿事宜协商未果，谢某起诉至肥东县法院。

试乘人员要担责？
肥东县法院公开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刘某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及责任划分无异议，辩称其驾

驶的试乘车辆实际所有人是安徽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事故发生时是其本人驾驶，他是公司的员工，事故发
生时由其驾驶车辆带着谢某及另一位顾客在试乘， 应顾
客的要求对车辆进行讲解，注意力无法集中发生了事故，
试驾时其已经告知乘客需要系好安全带， 但是谢某并未
系安全带。

安徽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谢某作为顾客在试
乘时应当牢系安全带， 但谢某在事故发生时并未系好安全
带，因此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另外，公司已向原告垫付的费
用应当从原告的医疗费中扣除。

说法：试乘人员无责 4S店赔偿损失
肥东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交警部门对事故发生时谢某

是否佩戴安全带未予陈述，且在查明事故发生事实、分析事
实成因时并未认定谢某在佩戴安全带上的过错。 另外，本案
中两被告虽辩称原告未佩戴安全带， 但未举证予以证明，因
此，法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本案中，刘某是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民法典》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
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公司已垫付 6 万余元，则该公司
在扣除该垫付款后，尚需承担 15万余的赔偿责任。

法院据此判决，4S店向谢某赔偿 15万余元。宣判后，双
方均未上诉，目前，该公司对谢某的赔偿费用已履行完毕。

法官提醒称，试乘具有非营运性、无偿性、合意性的特
点，汽车销售公司作为试乘服务提供者，应履行提供合适的
试乘车辆、配备专业的驾驶人员、选择安全的试乘路线、提供
合适试驾场地、 试乘车辆必须有号牌并投有交强险的义务。
如果未履行相应的义务，机动车试乘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试乘人损害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机动车
试乘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试乘人损害，当事人请求提供
试乘服务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试乘人有
过错的，应当减轻提供试乘服务者的赔偿责任。 ”由试乘服
务者承担赔偿责任，试乘人有过错时应当减轻提供试乘服务
者的赔偿责任。

宋旗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剑

试乘新车被撞伤残 顾客要担责吗?�

买新车前去 4S店进行试乘或试驾，已成为不少市民的习惯。 然而，在试乘的时候发生了交通
事故，试驾车也没有保险，那么损失由谁来承担呢？近日，肥东县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